
B68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5月30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300666 证券简称：江丰电子 公告编号：2025-060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通知于2025年4
月16日以公告的形式发出。公司于2025年5月24日披露了《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会的提

示性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当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9日（星期四）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29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4、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余姚市经济开发区名邦科技工业园区安山路，宁波江丰电子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边逸军先生

7、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90人，代表股份

79,874,2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221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5人，代表股份 72,905,8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584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75人，代表股份 6,968,4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366%。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87人，代表

股份14,692,3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59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2
人，代表股份 7,723,8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224%；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75人，代表股份6,968,4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366%。

8、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士列

席了会议，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现场见证。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形

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9,808,8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81%；反对

6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5%；弃权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4,626,9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5549%；反对6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04%；弃权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347%。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

权总数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9,808,8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81%；反对

6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5%；弃权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4,626,9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5549%；反对6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04%；弃权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347%。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

权总数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9,808,8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81%；反对

6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4%；弃权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4,626,9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5549%；反对6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61%；弃权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91%。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

权总数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9,728,0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70%；反对

14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3%；弃权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4,546,1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0049%；反对14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692%；弃权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9%。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

权总数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9,723,9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18%；反对

14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0%；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4,542,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8.9770%；反对14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5%；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

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9,806,4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1%；反对

6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2%；弃权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4,624,5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5385%；反对6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54%；弃权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1%。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

权总数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9,764,5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27%；反对

10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7%；弃权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4,582,6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2534%；反对10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106%；弃权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1%。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

权总数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委派赵振兴律师、牛蕾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具有

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之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9日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致：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的聘请，指派赵振兴律师、牛蕾律师出席并见证了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

“本次股东会”）。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

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开展核查工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16日向股东发出了《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会

议通知》）。《会议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会召开的日期、时间、地点、会议审议事项和会议出席

对象，并说明了有权出席会议的股东的股权登记日、会议登记方法、网络投票系统及其投票时

间，以及本次股东会联系人的姓名和联系电话等事项。

根据《会议通知》，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

2025年5月29日在浙江省余姚市经济开发区名邦科技工业园区安山路公司会议室召开。公

司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其中通过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29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
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经核查本所律师，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与《会议通知》披露的一

致；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与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现场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签名、授权委托书及表决票，现场出席会议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15名，代表股份72,905,8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58%。

2．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

根据公司提供的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江丰电子2024年度股东会网络投票结果统计表》，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并参与表决的

股东275名（注：包括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代表股份6,968,4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64%。

综上，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290名，合计代表股份79,874,279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22%。

（二）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除上述公司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还有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召集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会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审议事项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其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79,808,8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反对60,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弃权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

2．《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79,808,8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反对60,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弃权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

3．《关于2024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79,808,8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反对62,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弃权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4%；

4．《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79,728,0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反对 142,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5%；

5．《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 79,723,9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反对 147,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4%；

6．《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79,806,4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反对62,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弃权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

7．《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 79,764,5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反对 104,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弃权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1%。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根据表决结果，上述审议事项均获得了参与表决的公司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通过。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于2025年5月29日出具，正本一份，无副本。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徐晨 经办律师：赵振兴

牛蕾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注销的回购股份数量为2,405,700股，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0.26%，实际回购注

销金额为人民币 9,998,228元。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922,106,665股减少至 919,
700,965股。

2、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注销事宜

已于2025年5月28日办理完成。

一、本次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审批及实施情况

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5年 2月 26日、2025年 3
月25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

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本次回

购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6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

民币5元/股（含），具体回购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公司已就本次

回购股份事项依法履行了通知债权人的程序，回购股份的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

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28日、2025年4月19日披露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17）、《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33）。

截至2025年5月13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

公司股份2,405,7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26%，最高成交价为人民币4.19元/股，最低成

交价为人民币4.14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9,998,228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方

案已实施完成。公司本次实施回购的资金总额、回购价格、回购股份数量、回购实施期限等均

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

份》及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5年5月14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首次回购股份暨回购

股份方案实施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

二、本次回购股份注销情况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本次回购股份注销事宜已于 2025
年5月28日办理完成，本次注销的回购股份数量为2,405,700股，占公司本次注销前总股本的

0.26%，实际回购注销金额为人民币9,998,228元。本次回购股份的注销数量、完成日期、注销

期限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三、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后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922,106,665股减少至919,700,965股。具体股权结构变

动如下：

股份性质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股份总数

本次变动前

股份数量（股）

1,206,844

920,899,821

922,106,665

比例

0.13%

99.87%

100%

本次增减变动(股)

0

-2,405,700

-2,405,700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1,206,844

918,494,121

919,700,965

比例

0.13%

99.87%

100.00%

四、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回购股份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总数、股份结构相应

发生变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

能力、未来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也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地

位，公司股权分布情况仍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

五、后续事项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

章程备案等相关事宜，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162 证券简称：悦心健康 公告编号：2025-045

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修改、增加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4日在《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9日（星期四）下午13: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 5月 2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9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

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宜兴市西郊工业园振丰东路999号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会议室。

3、现场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李变芬女士。

6、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00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247,782,82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8.0995％，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37,205,67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7.326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99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0,577,15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7726％。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任的律师列席了本次

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江苏

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

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王珊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245,637,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342％；反对 1,575,
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59％；弃权569,55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99％。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

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8,431,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79.7176％；反对 1,575,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977％；弃权569,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847％。

2、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长峰电缆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 245,306,1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005％；反对 1,869,
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47％；弃权60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49％。本项议案为特殊议

案，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才能通过。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同意8,10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5849％；反对1,
869,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6791％；弃权 606,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35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路修律师事务所指派余婷律师、周劼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2、江苏路修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471 证券简称：中超控股 公告编号：2025-045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本次回购预留授予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75,000股（调整后），涉及人数1人；本次回购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241,200股（调整后），涉及人数4
人。上述回购股份合计316,200股，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以383,100,000股总股本为基数）的

0.0825%。

2、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回

购注销事宜已于2025年5月29日办理完成。

3、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383,100,000股减少至382,783,800股。

一、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1年12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钢研纳克检

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钢研纳

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制定〈钢研纳克

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就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制定〈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核查钢研纳克检测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2、2022年4月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复

的公告》，公司已收到控股股东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转发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国资考分

[2022]153号），国务院国资委原则同意钢研纳克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3、2022年4月2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独立董事

曲选辉先生作为征集人，就公司拟于2022年5月13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4、2022年5月5日，公司披露了《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首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2022年4月24日至2022年5
月4日，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

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5、2022年5月13日，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钢研纳克检测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钢研纳克

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制定〈钢研纳克检

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于2022年5月13日

披露了《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

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6、2022年 6月 1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首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权益首次授予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首次授

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7、2022年6月29日，公司披露《关于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权益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

公告》，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权益首次授予的6,810,000股已经登记完成，相关股票上市日

期2022年7月1日。

8、2023年 3月 1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

分业绩考核目标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9、2023年 4月 1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相关激励对象授予首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预留股票的议案》《关于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首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预

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10、2023年 5月 15日，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1、2023年5月18日，公司披露《关于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权益预留授予登记完成的

公告》，首期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已经完成了授予登记，本次授予登记人数为12人，授予登记

数量为600,000股，相关股票上市日期为2023年5月19日。

12、2023年7月6日，公司披露《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因相关对象

已不符合激励计划要求，公司已回购2名激励对象已授予的限制性股票160,000.00股，共支付

货币资金人民币1,348,010.93元，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

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已于2023年7月6日完成，公司股份总数由255,610,000股变

更为255,450,000股。

13、2023年8月2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2年业

绩考核指标达成的议案》。

14、2024年4月1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监事会对回购注销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15、2024年 5月 10日，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钢研纳克

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披露了《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16、2024年6月19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及《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3年业绩考核指标达成的议案》。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同意对首次授予的101
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3,291,75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除限售。

17、2024年7月1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24年7月

12日。

18、2024年8月2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预留授予

激励对象中1名激励对象因集团调动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本次回购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75,000股。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已于2024年8月27日办理完成，公司

股份总数由383,175,000股变更为383,100,000股。

19、2024年11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2024年12月16日，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

权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21、2025年1月2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2、2025年 2月 11日，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

权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回购注销的原因及数量：

根据《激励计划》“第十三章公司及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之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

生变化”的规定：“（二）股权激励对象因集团调动、免职、退休、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等客观

原因与企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时，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当年已达到可解除限售时

间限制和业绩考核条件的，可解除限售的部分可在离职之日起的半年内解除限售，尚未达到

可解除限售时间限制和业绩考核条件的不再解除限售，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回购注销，并支付

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已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作变更。（三）激励对象辞职、劳动合同期满不

续约、因个人原因被解除劳动关系的，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和回购时市价孰低值回购。”

鉴于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中1名激励对象因集团调动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故公司拟回购

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50,000股（调整前）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中3名激励对象因退休离职，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故公司拟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60,800股（调整前）限制性股票。前述拟回购限制性股票合计

210,800股（调整前）。

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55,45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1.34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

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2023年末总股本383,175,000股（具体数额以实施前

的股权登记日股份数量为基数计算）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鉴于上述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依据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对回

购数量需进行相应调整。

经调整后，本次股票回购数量为316,200股。

（二）回购股份的价格：

1、对1名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的回购：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中1名激励对象因集团调动与公司解除

劳动关系，公司将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部分限制性股票以授予价格回购注销，并支

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8.89元/股（调整前），鉴于2022年及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依据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对回购价格

进行相应调整并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经调整后，该次股票回购价格为 5.7373元/股，并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实际支付的每

股回购价款为5.8779元/股。

2、对4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回购：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3名激励对象因退休离职，1名激励对

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公司将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部分限制性股票以授予价格回购注

销，并对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8.38元/股（调整前），鉴于2022年及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依据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对回购价格

进行相应调整并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经调整后，该次股票回购价格为5.3973元/股，公司对3名因退休离职的激励对象支付银

行同期存款利息，实际支付的每股回购价款为5.6974元/股；对1名因个人原因离职的激励对

象无需支付利息，实际支付的每股回购价款为5.3973元/股。

（三）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公司用于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的资金约180.00万元，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

（四）回购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高管锁定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总计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7,629,405

121,155

7,508,250

375,470,595

383,100,000

比例

1.99%

0.03%

1.96%

98.01%

100.00%

本次减少
股份数量

316,200

0

316,200

0

316,200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7,313,205

121,155

7,192,050

375,470,595

382,783,800

比例

1.91%

0.03%

1.88%

98.09%

100.00%

注：变动后股份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数据为准。

三、验资及回购注销完成情况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进行了审验，并

出具了天职业字【2025】24958号。审验结果为：截至2025年4月21日止，公司已减少离职员工

的出资合计人民币316,200.00元，并于2025年4月21日以货币资金支付回购款 1,799,973.08
元。公司变更后的股本为人民币382,783,800.00元，比申请变更前减少人民币316,200.00元。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事宜已于2025年5月29日完成。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 383,100,000股变更为 382,783,
800股。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本次回购

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而失效的权益数量将根据授予日确定的公允价值进行年度费用摊销的

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将继续按照《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的要求执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

真履行工作职责，为股东创造价值。

五、备查文件

1、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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